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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及二级

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桥梁”)拟参与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

界(含黄河大桥)段(以下简称“泰东高速公路”)第一、二标段及第三标

段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的招投标，同时承诺采用股权信托模式参与高速

集团投资项目公司，中标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通过对项目施工收入和

投资回报获得收益的事项。 

2015 年 12 月 29 日，2016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披露了路桥集团、公

路桥梁被确定为泰东高速公路第一标段及第三标段工程项目候选人及

中标单位。 

目前，路桥集团、公路桥梁与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同协议书，合同价叁拾壹亿肆仟陆佰捌拾捌万零壹佰玖拾元整

(￥3,146,880,190.00）和玖亿柒仟捌佰陆拾肆万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978,649,992.00)。 

该项目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合同风险提示 

由于该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因原材料涨价、环境变化、安全生

产等因素而影响合同的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内容介绍 

(一)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含黄河大桥)段第一标段 

(1)发包人：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高速公路绿化工程施工；交通

安全设施建设等 

(2)承包人：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新波 

注册资本： 103,823.9634 万元 

经营范围：路桥工程施工与养护施工等 

(3)合同的主要内容: 

①工程名称：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含黄河大桥)段工程第一标

段 

②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叁拾壹亿肆仟陆佰捌拾捌万零壹佰玖

拾元整(￥3,146,880,190.00）。 

③工程施工质量标准：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为优良。 

④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⑤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



款。 

(二)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含黄河大桥)段第三标段 

(1)发包人：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高速公路绿化工程施工；交通

安全设施建设等 

(2)承包人：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深远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等 

(3)合同的主要内容: 

①工程名称：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含黄河大桥)段工程第三标

段 

②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玖亿柒仟捌佰陆拾肆万玖仟玖佰玖

拾贰元整(978,649,992.00)。 

③工程施工质量标准：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为优良。 

④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⑤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

款。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金额叁拾壹亿肆仟陆佰捌拾捌万零壹佰玖拾元整

(￥3,146,880,190.00）和玖亿柒仟捌佰陆拾肆万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978,649,992.00)，合计肆拾壹亿贰仟伍佰伍拾叁万零壹佰捌拾贰元整

(￥4,125,530,182），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60.29%，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2、业主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四、备查文件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含黄河大桥)段工程第一标段、第三标段

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3 日  




